附件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大纲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全面规范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组织与实施，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教学大纲。
一、教学定位
组织学生军事训练是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青年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大纲》是高中阶段学校组织实施学生军事训练教学，评估检验教学质量和督导检查教学工作的基本依据。
二、教学目标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目标根本要求，服务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需要，通过军事训练教学提升青少年学生国防素养，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培育爱党爱国爱军情怀，培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教学课时
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包括基本军事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两部分，教学时间7至14天，总计不得少于7天共56课时。其中，基本军事知识共24课时，必训12课时、选训12课时；基本军事技能共88课时，必训44课时、选训44课时。

教学内容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内容含必训内容和选训内容。学校要严格落实《大纲》，不得减少教学内容和规定课时。鼓励学校积极开设有关军事知识、军事技能训练教学方面的校本课程，拓宽军事训练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及课时分配见下表：
	科目
	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
	课时分配
	备注

	基本
军事知识
	人民
军队
*
	人民军队发展历程，人民军队光荣传统
	了解习近平强军思想主要内容；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光辉历程，了解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培养热爱人民军队的感情
	4
	

	
	现代
国防
*
	国防和军队领导体制，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国家安全与公民责任
	了解我国国防和军队领导体制、新时代国防建设主要成就、国防法规定的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依法服兵役中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国防观念，提升国家安全意识，强化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思想观念
	4
	

	
	军兵种知识
*
	军兵种常识，主要武器装备介绍（轻武器、坦克、火炮、军舰、军机、导弹、卫星）
	了解军兵种基本知识，主要武器装备，增强科技强军意识，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4
	

	
	现地
教学
	走进军营，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唱军营歌曲
	现地感受军营文化，增强对军队的感性认识，增强青少年爱军学军，献身国防的热情
	12
	

	基本军事技能
	队列
动作
*
	《队列条令》，立正、稍息、跨立、敬礼，停止间转法，行进与停止（齐步、跑步、正步），步伐变换，坐下、蹲下、起立
	了解《队列条令》，掌握队列动作基本要领，培养组织纪律观念、良好的行为举止，磨炼顽强作风和坚韧意志
	24
	

	
	轻武器射击
	轻武器常识，简易射击学理，射击动作要领
	了解轻武器战斗性能和轻武器射击学理基础知识，掌握验枪方法和对固定目标射击要领，具备轻武器操作使用技能
	16
	可进行模拟训练

	
	投弹
	手榴弹（手雷）性能，手榴弹（手雷）构造，投掷
	了解手榴弹（手雷）的基本性能、构造，学会投掷动作要领，强化心理素质，提高反应能力
	16
	

	
	战术
动作
*
	单兵战术基础动作
	了解战斗中可利用地形、地物的种类，掌握卧倒、起立和侧身、低姿和高姿三种匍匐前进的动作要领，培养单兵战斗素养
	8
	

	
	格斗基础与军事体育
*
	捕俘拳（军体拳），跑步、俯卧撑、仰卧起坐、蛇形跑等
	学会捕俘拳（军体拳）和基础性体能科目等基本动作要领，掌握格斗技能，增强身体素质
	8
	

	
	卫生与救护
*
	战场医疗救护常识，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心肺复苏
	了解战场医疗救护基本知识，学会意外伤自救互救的基本要领和方法，提高战场生存能力
	4
	

	
	识图
用图
	识图用图基本常识，地形图判读，按图行进
	了解掌握地形图的基本知识，学会按图行进的基本要领和方法，锻炼按图向预定目标行进能力
	12
	

	注：1.标“*”为必训内容；

注：2. 每天按8课时计算，早晚时间可用于内务整理、军事体育训练、班会及军歌教唱


五、教学实施
学校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加强教学研究，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推进课堂教学与军事实践等有机结合，按照教学内容要求进行科学施训施教。基本军事知识可结合有关学科课程教学，加强内容统筹，提升教学效益。加强各教学训练内容之间的衔接，针对不同对象合理编组、因人施训，努力提高军事训练教学整体水平。要通过组织军事知识和技能竞赛、现地参观、军事训练营等活动，丰富学生军事训练方式方法，增强教学效果。
六、评价考核
健全完善学生军事训练考核评价机制。学校要规范考核组织实施办法，科学评定学生军事训练成绩。基本军事知识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成绩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根据卷面成绩、平时作业、课堂表现和考勤情况综合评定。基本军事技能考核由学校军事教师会同承训教官共同组织实施，成绩按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根据学生参训考勤情况、训练表现、军事技能掌握程度综合评定。考核成绩评定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作为兵役登记的重要参考内容。
七、教学队伍
加强军事训练教学队伍建设，基本军事知识授课教师由学校采取专兼职办法配备，基本军事技能组训教官由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民兵骨干出任，学校可以聘请退役军人参与学生军事训练。学校必须在政治上对军事训练教学人员从严把关，努力提高思想素质、军事素质和业务能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要有计划地培训军事训练教学人员，努力提高训练教学水平。
八、组织领导 
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市（州、地区）、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军分区、人民武装部共同统筹安排本区域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生军事训练教学的需求汇总、表彰奖励等工作；省军区系统负责基础技能训练承训教官的协调、派遣、培训、资格认证等工作；双方共同做好筹划部署、任务对接、计划会审、检查督导等工作。学校应将学生军事训练教学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学生军事训练教学管理制度，明确1名分管校领导，并指定具体部门和人员负责学生军事训练教学的计划安排和组织实施。
九、教学保障
高中阶段学校学生军事训练主要在学生军事训练基地或者在校内组织实施，也可到军队院校或者民兵预备役训练基地组织实施。学校要加强学生军事训练教学设施、器材建设，基地要积极支持学生军事训练教学。学校要落实学生军事训练教学主体责任，健全学生军事训练安全保障，在学生军事训练期间必须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各项安全制度，制定安全计划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会同承训单位共同做好学生军事训练中的安全工作，严防在军事技能训练、实弹射击、交通运输、食品卫生等方面发生事故。
十、督导评估

学生军事训练教学纳入国家督导和考核评价体系，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细化考核评估方案，3年为1个周期进行验收评估，充分发挥教育考核评估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